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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种新的贸易形式电子商务蓬勃发展起来，它正以其

空前的无限的生命力推动着部门经济、区域经济、国民经济

和世界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但同时电子商务也对传统的

商业经济模式和方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现行税收

制度、税收管理模式提出了全面的挑战。本文认真分析了电

子商务发展带来的税收问题，并积极研究和提出应对电子商

务的税收对策。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问题，对策一、

电子商务带来的税收问题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致使税务管

理部门来不及研究相应的征管对策，更没有系统的法律、法

规来规范和约束企业的电子商务行为，出现了税收管理真空

和缺位，导致应征的税款白白流失。从理论上分析，从互联

网上流失电子商务的税收主要有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

得税、印花税等。据测算，美国的函购公司搬迁到互联网之

后，政府每年大约损失各种税收约30亿美元。由于电子商务

可以规避税收义务，大大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因此，一些企

业纷纷通过上网规避税收，牟取暴利，在逃避大量税收的同

时，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电子商务给现行税收带来的主

要问题涉及多个方面。1、常设机构的判断问题(1)纳税人身

份及企业性质的判定问题纳税人身份判定的问题，就是税务

机关应能正确判定其管辖范围内的纳税人及交易活动，这种

判定是以实际的物理存在为基础，因此，在传统交易活动中

，纳税人身份的判定上并不存在问题。但在互联网的环境下



，互联网上的商店不是一个实体的市场，而是一个虚拟的市

场，网上的任何一种产品都是触摸不到的。在这样的市场中

，看不到传统概念中的商场、店面、销售人员，就连涉及商

品的手续，包括合同、单证，甚至资金等，都以虚拟方式出

现；而且，互联网的使用者具有隐匿性、流动性，通过互联

网进行交易的双方，可以隐匿姓名、居住地等，企业可以轻

而易举地改变经营地点，从一个高税率国家移至低税率国家

。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在对纳税人身份判定上的难度。大多

数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注册地位于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拥

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且其营业执照上限定的营业范围并没

有明确提及电子商务业务。有些企业营业执照上注明从事系

统集成和软件开发销售、出口，但实际上主要从事电子商务

业务。这类企业是属于所得税意义上的先进技术企业和出口

型企业，还是属于生产制造企业、商业企业还是服务企业，

因判定性质不同将导致企业享受的税收待遇有所不同。从事

电子商务服务的电讯企业按3％税率缴纳营业税，而从事电子

商务的普通企业则需缴纳5％的营业税。那么，被定性为什么

样的企业就成为关键问题。(2)客户身份难以确定按照现行税

制，判断一种商业行为是否应课税及课税数量与客户身份密

切相关。比如我国目前实行的出口退税和对进口商品征收关

税的政策，这些活动都必须查明客户的身份。如果将现有的

税收原则不加修改地应用于电子商务税收，本来有纳税义务

的企业很可能冒充自己向国外供货并以此骗取出口退税，或

是通过隐瞒商品的真实消费从而逃避进口关税。虽然科技在

发展，但是从技术角度看，无论是追踪付款过程还是供货过

程，都难以查清供货目的国或是买方身份，从而无法确认应



征税的贸易究竟是国内还是国际贸易，使传统的税制在应用

过程中遇到了极大困难。2、税收征管体制问题(1)电子商务

交易过程的可追溯性问题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的可追溯性，简

单地说就是在确定了纳税主体后，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收到应

收的税，证据是否足够、是否可查。目前，我国电子商务还

处于初级阶段，网上CA和网上支付体系正在建设中，在线的

电子商务交易数额还是较少。商家之间的电子商务主要是商

谈、合同和订单处理，还基本上没有进入电子支付阶段。所

以，在间接的电子商务阶段，商务交易过程电子化，而送货

或电子成份更高的间接电子商务扩大或普及时，考虑到电子

商务交易过程中的虚拟性，相关交易环节的具体情况有赖于

交易的如实申报，所以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的可追溯性问题会

更加突出，尤其是在数字产品的电子商务过程中。(2)电子商

务过程的税务稽查问题在具备税收管辖权，交易过程可追溯

的前提下，电子商务稽查就成为保障电子商务税收的重要一

环，即是否能定额征收的问题。在互联网这个独特的环境中

，由于订购、支付，甚至数字化产品的交付都可通过网上进

行，使得无纸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订单、买卖双方的合同，

作为销售凭证的各种票据都以电子形式存在，且电子凭证又

可被轻易地修改而不留任何线索、痕迹，导致传统的凭证追

踪审计失去了基础；并且，互联网贸易的发展刺激了支付系

统的完善，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加大了税务机关通

过银行的支付交易进行监管的难度；还有，随着计算机加密

技术的成熟，纳税人可以使用加密、授权等多种保护方式掩

藏交易信息。如何对网上交易进行监管以确保税收收入及时

、足额地入库是网上征税的又一大难题。3、课税对象认定问



题(1)数字产品性质的认定电子商务将原先以有形财产提供的

商品转变为以数字形式提供，使得网上商品购销和服务的界

限变得模糊。对这种以数字形式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应视为提

供服务所得还是销售商品所得，目前税法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纵观各种形式与产品的电子商务，数字产品的电子商务不

仅具有一般形态的电子商务所具有的商流与信息流的虚拟性

，更因其产品形态的特殊性，数字产品电子商务又具备物流

的虚拟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其在纳税人身份的判定中、交

易过程的可追溯性上与税务稽查上有效实现的难度都大大增

加。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数字产品电子商务的经营者不如

实地履行各项纳税申报，那么对于税务机关，可以说基本上

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与途径去追查其交易商品、资金的各项

细节。这一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欧洲有些国家曾

提出按劳务征收数字产品电子商务税的设想，但总体来看，

至今还没有太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2)印花税的缴纳问

题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实现了无纸化操作，且交易双方常常

“隐蔽"进行。使得印花税的计税依据难以确定。网上订单是

否具有纸基合同的性质和作用，是否需要缴纳印花税，目前

也不明确。4、税收管辖权问题(1)双重征税问题一个极端的

例子是：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公民，在马来西亚的电子商务网

站上订购货物，并且要求将货物发往泰国，这样做的结果可

能是，你将同时得到三个国家的税单。首先，按照居民税收

管辖权征税办法，中国政府将有权向你征收所得税；按照收

入来源地管辖权征税的话，泰国政府也有权向你征收流转税

；而马来西亚政府有可能以交易操作发生地为依据，也可根

据来源地，有权向你征税。对同一笔税源，由于税收管辖权



的重叠，而导致重复征税。(2)纳税人避税问题电子商务的便

捷性与高流动性为跨国公司操纵利润、规避税收提供了便利

。跨国公司通过互联网，只要按几下鼠标就可以轻松地将其

在高税区的利润转到低税区或避税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